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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免征增值税、营业税政策及其操作

王亚影

（北京城市学院公共管理学部 北京 100083）

【摘要】从2013年8月1日起，对小微企业中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和营业税纳税人，暂

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这将为我国超过600万户小微企业带来实惠。本文从相关税收政策出发，提出小微企业在

会计核算、纳税申报等方面的要求与方法，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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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小微企业数量众多，绝大多数为民营企业，对推

动经济发展、促进市场繁荣、扩大就业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国务院决定，按照公平税负原则，

从 2013年 8月 1日起，对小微企业中月销售额不超过 2万
元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和营业税纳税人，暂免征收增

值税和营业税。笔者结合《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暂

免征收部分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的通知》（财税

［2013］52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暂免征收部分小微企

业增值税和营业税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 2013年第 49号），旨在全面、完整、细致地解读该项

针对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并提出自己的几点看法。

一、享受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优惠的小微企业

类型

有如下几类纳税人可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

①按月申报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中的企业或非企业性

单位，从事销售货物、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应税服务

月销售额不超过 2万元（含 2万元，下同）的；②按季申报

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中的企业或非企业性单位，从事

销售货物、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应税服务季度销售额

不超过6万元（含6万元，下同）的。

二、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销售额的确定

1. 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增值税销售额是指不含税销

售额（含免税项目销售额）包括自开票销售额、代开票销

售额。具体分为：①按月申报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中的

企业或非企业性单位，其 1个月中取得的销售货物、提供

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应税服务销售额合计不超过 2万元；

②按季申报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中的企业或非企业性

单位，其 1个季度中取得的销售货物、提供加工修理修配

劳务、应税服务销售额合计不超过6万元。

2. 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既涉及增值税又涉及营业税

的销售额。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中的企业或非企业性单

位，兼营营业税应税项目的，应当分别核算增值税应税项

目的销售额和营业税应税项目的营业额，月销售额不超

过2万元（按季纳税6万元）的暂免征收增值税，月营业额

不超过 2万元（按季纳税 6万元）的，暂免征收营业税。若

未能分别核算增值税应税项目的销售额和营业税应税项

目的营业额，不得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

三、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增值税减免和增值税起征

点减免政策比较

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增值税减免和增值税起征点减

免政策有三方面的不同：

1. 适用范围不同。小微企业增值税减免适用范围为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中的企业和非企业性单位。增值税

起征点减免适用范围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中的个体工

商户和其他个人。

2. 减免界限不同。小微企业增值税月销售额≤20 000
元，免税；月销售额>20 000元，全额征税。增值税起征点

减免：月销售额<20 000元，免税；月销售额≥20 000元，全

额征税。

3. 代开专用发票规定不同。小微企业可按现行规定

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同时缴纳增值税税款，代开增

值税专用发票当月增值税销售额未超过2万元的，当期因

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已经缴纳的税款，在发票全部联次

追回后，可以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退还。未达增值税起征

点的个人、个体工商户不得申请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四、享受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小微企业账务

处理

1. 暂免征收的增值税需要进行会计处理，而暂免征

收的营业税不需要进行会计处理。

2. 对于暂免征收的增值税的账务处理有如下两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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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计入主营业务收入。具体理由：暂免的增值税不

属于政府补助范围。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的规

定：“除税收返还外，税收优惠还包括直接减征、免征、增

加计税抵扣额、抵免部分税额等形式。由于这类税收优惠

并未直接向企业无偿提供资产，不作为本准则规范的政

府补助。”因此上述暂免征收的增值税，不适用政府补助

的会计核算，不计入营业外收入。暂免的增值税是日常活

动中产生的，应计入主营业务收入。

发生业务时账务处理为：借：银行存款；贷：主营业务

收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月底不含税销售额不超过 2万元，暂免增值税，将确

认的增值税转入主营业务收入：借：应交税费——应交增

值税；贷：主营业务收入。

（2）计入营业外收入。具体理由：暂免征收的增值税

属于政府给予的补助的一种，应计入营业外收入。并且这

种核算方法也有文件支持，根据财政部《关于小微企业免

征增值税和营业税的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13］24号），

小微企业在取得销售收入时，应当按照税法的规定计算

应交增值税，并确认为应交税费，在达到规定的免征增值

税条件时，将有关应交增值税转入当期营业外收入。小微

企业对财会［2013］24号文件施行前免征增值税和营业税

的会计处理，不进行追溯调整。

发生业务时账务处理为：借：银行存款；贷：主营业务

收入，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

月底不含税销售额不超过 2万元，不缴纳增值税，将

确认的增值税转入营业外收入：借：应交税费——应交增

值税；贷：营业外收入。

（3）对以上两种会计处理方法的评价。由于上述两种

处理方式都是将暂免的增值税计入了当期损益，对收入

总额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企业所得税正常处理，两种方法

都是可以的。

五、纳税申报

情况 1：某一按月申报的小规模纳税人，2014年从事

销售货物、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应税服务业务，5月份

销售货物取得收入 0.8万元（不含税收入，下同），取得加

工修理修配收入0.6万元，取得应税服务收入0.6万元。问

增值税如何处理？

解析：按月申报增值税时，当月销售额=0.8+0.6+0.6=
2（万元），属于暂免征收范围。

2万元填入纳税申报表第 1栏“应征增值税不含税销

售额”栏，申报表第 10栏“本期应纳税额”栏填 600元，予

以免征的 600元填入申报表第 11栏“本期应纳税额减征

额”栏，第12栏“应纳税额合计”栏为0。
情况 2：某小规模纳税人按月申报，2014年 5月取得

应税服务收入2万元，其中：0.9万元向税务机关申请代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已预缴增值税额 270元），1.1万元自行

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问增值税如何处理？

解析：当期实现销售额2万元，属于暂免征收范围。

如果纳税人向受票人追回 0.9万元的税务机关代开

专用发票全部联次，可按 2万元申请免征增值税，退还已

缴纳的270元税款，或将其转作多缴税款以冲抵以后的应

缴税款。

如果纳税人不能收回 0.9万元的税务机关代开专用

发票全部联次时，申请代开专用发票的0.9万元不予免征

增值税，应按 1.1万元申请免征增值税。纳税申报时，2万

元填入申报表第 1栏“应征增值税不含税销售额”栏，第 2
栏“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销售额”填0.9万元，第

10栏“本期应纳税额”栏填 600元，予以免征的 330元［（2
万元-0.9万元）×3%］填入申报表第 11栏“本期应纳税额

减征额”栏，第 12栏“应纳税额合计”栏为 270元（代开专

用发票缴纳的税额）。

情况3：某小规模纳税人按月申报，2014年5月取得2.5
万元销售额，其中：1.5万元为增值税免税项目（销售免税

饲料产品），1万元为应税货物销售额。问增值税如何处理？

解析：由于5月份取得的销售额2.5万元大于2万元，

不能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而其中1.5万元为免征增值税

项目的销售额，应按1万元计算申报增值税。

情况4：某一按季申报的小规模纳税人兼营营业税应

税劳务，2014年3月份销售货物取得收入2.7万元（不含税

收入，下同），取得营业税劳务收入1万元；4月份取得销售

货物收入 1.2万元，取得营业税劳务收入 2万元；5月份取

得销售货物收入1.1万元，取得营业税劳务收入1万元。问

增值税如何处理？

解析：按季申报增值税时，当季增值税销售额=2.7+
1.2+1.1=5（万元），由于小于6万元，属于暂免征收增值税

范围。

5万元填入纳税申报表第 1栏“应征增值税不含税销

售额”栏，申报表第10栏“本期应纳税额”栏填1 500元，予

以免征的1 500元填入纳税申报表第11栏“本期应纳税额

减征额”栏，第12栏“应纳税额合计”栏为0。
【注】 本文系北京市财政专项基金（项目编号：

PXM2012014202000196）、北京城市学院经济管理类专业

群综合改革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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